
 

外埔區公所政風室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業務單位 政風室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受理財產申報資料查閱申請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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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財產申報資料查閱申請作業流程說明 

註1：受理查閱相關作業規定如下： 
1. 申請人應填具「查閱申請書」。 
2. 申請人資格：申請人以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為限。 
3. 注意事項： 
(1) 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申請人應於指定之查閱時間、場所親自到場閱
覽。 

     (2) 同一申請人對同一申報人申報資料，每年以查閱1次為限。 
     (3) 申請人一次以申請查閱一人之申報資料為限。 
     (4) 政風室於申請人查閱資料時應指派專人在場。 
     (5)政風室設置查閱登記簿，登載查閱人及查閱相關事項，申請人應配合 

填寫。 
     (6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政風室得不提供申報人之年籍、國民身分證字號、

土地地號、房屋建號、汽車牌照或引擎號碼： 
      ○1 有具體事證足認申報人因該項查閱而有危害其生命、身體安全之虞

者。 
 ○2  有具體事證足認申請人申請查閱有不正當目的者。 

 

註2：所有程序1日內即可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